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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院办〔2016〕8 号 

 

 
关于做好冬季学校安全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单位、各部门： 

为进一步做好学校安全管理工作，确保冬季及寒假期间校

园安全和广大师生生命财产安全，根据《中共山东省委高校工

委 山东省教育厅关于做好冬季学校安全工作的通知》（鲁教安

字〔2016〕8 号）要求，结合我校实际，现就做好冬季学校安

全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高度重视冬季安全工作 

冬季是各类安全事故多发的季节，同时又是重要节日和欢

度活动相对集中的时期，这期间安全任务繁重。各单位、各部

门要保持高度警觉，切实重视冬季学校安全工作，严格落实上

级关于安全工作的各项决策部署，进一步强化“确保不出大的

问题”的红线底线意识、风险意识和责任意识，切实加强冬季

学校安全工作。各单位、各部门要组织召开专门会议，研究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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署冬季安全工作，提出相关要求，落实安全管理责任和措施。

结合冬季的特点和规律，认真分析、研究学校安全工作形势和

存在的问题，制定加强冬季交通安全、防火、防中毒等重点工

作的意见和具体措施，有计划、有重点、分阶段地抓好各项安

全管理工作，切实做到部署到位、检查到位、责任到位，有效

防范各类校园安全事故，确保学校安全稳定。 

二、加强重点领域、重点部位安全监管 

（一）交通安全工作 

学生工作处、团委、安全保卫处、各系要紧紧围绕“遵守

交通规则、安全文明出行”主题，通过短信平台、双微平台、

举办交通安全警示图片展、播放交通安全视频等形式，结合当

前交通安全形势和交通事故典型案例，以案释法，深入浅出地

向同学们讲解闯红灯、超员超速、不按规定路线行驶等交通违

法行为的危害性和严重性，进一步提高广大师生的交通安全意

识和自我保护能力。 

要进一步做好校内班车及其它接送师生车辆的安全隐患排

查、完善安全防范预案等方面的工作。 

要进一步完善校园道路交通管理措施，如确保车辆在校园

内的行驶速度不得超过 15 公里/小时。 

（二）消防安全工作 

各单位、各部门要根据冬春季节防火工作的特点，严格按

照省政府安委会鲁安发〔2016〕42 号文件要求，在“119 消防

宣传周”工作的基础上，进一步开展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工作，

及时消除隐患。建立完善火灾隐患排查、整治、监督等长效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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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，始终保持排查整治火灾隐患的高压态势，对消防安全情况

采取全面排查与重点整治相结合的方式，紧紧盯住重点要害部

位，坚决防止重特大火灾尤其是群死群伤恶性火灾事故的发生，

检查认真、细致，不留死角。 

消防检查的重点内容有： 

1.各级防火负责人、管理人、岗位防火责任人和防火职责、

制度、措施是否落实； 

2.消防通道是否畅通； 

3.消防器材、消防设备设施是否完好无损，消防自动报警

设备运行是否正常； 

4.电源线路、电气设备、电器开关插头插座以及各种实验

设备等是否完好并符合防火要求； 

5.用电、用火、用气等是否违章； 

6.易燃、易爆、剧毒、强腐蚀等危险物品保管是否妥当。 

（三）校园治安防控工作 

各单位、各部门要认真汲取前期发生的校园安全案件的教

训，提高警惕，密切关注校园及周边安全动态，及时发现和制

止盗劫、诈骗、流氓滋扰、打架斗殴、敲诈、抢劫等各类伤害

事件的发生。 

要主动协调并积极配合公安、城建、消防、卫生、工商等

部门加强对校园周边环境定期进行综合整治，尤其加强对校园

周边网吧、歌舞厅、出租屋、饮食摊点等的整治力度，针对广

大师生反映强烈、安全隐患突出的重点区域和难点问题及时加

以整治和解决，切实净化校园及周边环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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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加强组织领导，以制度建设为保障，以构建长效机制为

核心，以狠抓落实为重点，落实安全责任，扎实抓好各项防范

措施。要严格落实值班制度，坚持领导带班；要加大安全投入，

将人防、物防、技防纳入校园标准化建设，尤其是加强重点部

位电子监控、防火防盗设施的安装与维护；要加强校外人员入

校登记和验证管理、加大巡查巡逻力度，确保师生生命财产安

全。 

（四）实验室、食堂、学生公寓等重点部位安全工作 

相关单位、部门要强化实验室安全管理意识，认真贯彻《高

等学校实验室工作规程》（国家教委令第 20 号）、《危险化学品

安全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591 号）等有关规定，完善各项安

全措施和管理体制机制，着力抓好实验室安全工作重点环节，

特别是实验室废弃物的回收利用与合理处置，切实把实验室各

项安全管理措施落到实处。 

要加强学校食堂安全管理，尤其是天然气、瓶装液化气的

日常监管，抓好食堂安全隐患的排查整治，强化对电气和燃气

线路、油烟道清洗情况检测，确保各个环节安全管理制度规定

落实到位。 

要严格落实学生公寓各项安全管理制度规定，加强学生公

寓安全管理，及时清点人数，严禁学生在宿舍私拉线路、使用

违禁电器烧水、取暖，私藏管制刀具等行为，防止学生因违规

用电或私自外出等而发生意外；加强对校外租房学生的管理。 

三、严格落实各项安全检查 

根据省政府安委会《印发〈贯彻落实省人大常委会第二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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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次会议对全省安全生产工作意见建议分工落实方案〉的通知》

要求，化学与化工系、生命科学与工程系要立即组织开展一次

专项排查，对有危险废弃物处置任务的实验室逐一检查、全面

排查，消除安全隐患，堵塞安全漏洞，强化安全措施，完善应

急预案，切实保障实验室安全，并将处置情况报安全保卫处。 

各单位、各部门要深入分析研究第四季度和岁末年初安全

规律特点，提前研判可能存在的问题和风险，立即组织开展安

全自查，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和隐患，能立即整改的立即整改，

不能立即整改的要拿出整改方案。请将落实执行情况于 12 月

20 日前报安全保卫处（联系人：李和平，联系电话：3196118，

电子信箱：13791772663@163.com）。 

 

 

济宁学院院长办公室 

2016 年 11 月 3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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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宁学院院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11 月 30 日印发 


